


 2 

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修正前條文  
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
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
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
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本
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
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申
購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購
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
本契約當事人。 

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
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以規
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
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
稱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理
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本契約
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當
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
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
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本契
約當事人。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二項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

權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富蘭
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二項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
權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富蘭
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配合 110 年

11 月 4 日金

管證投字第

1100364627

號函將「高

收益債券」

一詞調整為

「非投資等

級債券」。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一項 本基金為非投資等級債券型並分別
以新臺幣、美元、澳幤、人民幣及
南非幣計價之開放式基金，定名為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一項 本基金為高收益債券型並分別以新
臺幣、美元、澳幤、人民幣及南非
幣計價之開放式基金，定名為富蘭
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配合 110 年
11 月 4 日金
管證投字第
1100364627
號函將「高
收益債券」
一詞調整為
「非投資等
級債券」。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
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
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依
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
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
產應以「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受託保管富蘭克林華美全球
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專戶」名義，經金管會核准後登記
之，並得簡稱為「富蘭克林華美全
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專戶」。基金
保管機構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
金計價幣別分別開立上述專戶。但
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
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
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
之約定辦理。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
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
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依
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
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
產應以「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受託保管富蘭克林華美全球
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
戶」名義，經金管會核准後登記之，
並得簡稱為「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
收益債券基金專戶」。基金保管機構
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金計價幣
別分別開立上述專戶。但本基金於
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
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
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
理。 

配合 110 年
11 月 4 日金
管證投字第
1100364627
號函將「高
收益債券」
一詞調整為
「非投資等
級債券」。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一項 本基金主要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 第一項 本基金主要投資高收益債券。所 配合 1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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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修正前條文  
第(三)款 所謂「非投資等級債券」，係下列

債券：  
1.中央政府債券：發行國家主權評

等未達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
評等機構評定等級。  

2.前目以外之債券：該債券之債務
發行評等未達金管會核准或認可
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或未經
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但轉換公司
債、未經信用之評等機構評等之
債券，其債券保證人之長期債務
信用評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
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
以上或其屬具優先受償順位債券
且債券發行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
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
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
者，不在此限。  

3.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
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
益證券(REATs)：該受益證券或
基礎證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未達金
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定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 

前述非投資等級債券，不包括以國
內有價證券、本國上市、上櫃公司
於海外發行之有價證券、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於海外發行之基金受
益憑證、未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
效得銷售及銷售之境外基金為連結
標的之連動型或結構型債券。 
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前述之
規定時，從其規定。 

第(三)款 謂「高收益債券」，係下列債券：  
1.中央政府債券：發行國家主權

評等未達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
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  

2.前目以外之債券：該債券之債
務發行評等未達金管會核准或
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
或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但
轉換公司債、未經信用之評等
機構評等之債券，其債券保證
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金
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
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或其屬
具優先受償順位債券且債券發
行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
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
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不在此限。  

3.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
資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
託受益證券(REATs)：該受益證
券或基礎證券之債務發行評等
未達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
評等機構評定等級或未經信用
評等機構評等。 

前述高收益債券，不包括以國內
有價證券、本國上市、上櫃公司
於海外發行之有價證券、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於海外發行之基
金受益憑證、未經金管會核准或
申報生效得銷售及銷售之境外基
金為連結標的之連動型或結構型
債券。 
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前述
之規定時，從其規定。 

11 月 4 日金
管證投字第
1100364627
號函將「高
收益債券」
一詞調整為
「非投資等
級債券」。 

第一項 
第(四)款 

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三
個月(含)後，整體資產組合之加權
平均存續期間應在一年以上(含)。
本基金於成立日起六個月後，投資
於本項第(三)款所述非投資等級債
券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投資於外
國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低於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
於亞洲及大洋洲以外進行交易之金
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七十。投資所在國之國家主權
評等未達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
評等機構評定等級者，投資該國之
政府債券及其他債券總金額，不得
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
十。 

第一項 
第(四)款 

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
三個月(含)後，整體資產組合之
加權平均存續期間應在一年以上
(含)。本基金於成立日起六個月
後，投資於本項第(三)款所述高
收益債券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含)，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之總
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六十（含）。於亞洲及大洋
洲以外進行交易之金額不得低於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
十。投資所在國之國家主權評等
未達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
等機構評定等級者，投資該國之
政府債券及其他債券總金額，不
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三十。 

配合 110 年
11 月 4 日金
管證投字第
1100364627
號函將「高
收益債券」
一詞調整為
「非投資等
級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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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條次 修正前條文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所持有之非投資等級債券，
係以投資當時之信用評等等級為標
準，並應於成立日起六個月後，每
季度（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十
月）第一個營業日，檢視前一個營
業日該基金所持債券是否符合第
（三）款之定義，如嗣後經信用評
等機構調升信用評等等級或因有關
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前述「非投資
等級債券」之規定，應於檢視後三
個月內採取適當處置，以符合第
（四）款之比例限制。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所持有之高收益債券，係
以投資當時之信用評等等級為標
準，並應於成立日起六個月後，
每季度（每年一月、四月、七月、
十月）第一個營業日，檢視前一個
營業日該基金所持債券是否符合
第（三）款之定義，如嗣後經信用
評等機構調升信用評等等級或因
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前述「高
收益債券」之規定，應於檢視後三
個月內採取適當處置，以符合第
（四）款之比例限制。 

配合 110 年
11 月 4 日金
管證投字第
1100364627
號函將「高
收益債券」
一詞調整為
「非投資等
級債券」。 

第六項 
第(一)款 

經理公司為避險操作或增加投資效
率之目的，得運用基金資產從事衍
生自利率或債券指數之期貨或選擇
權及從事利率交換交易，另經理公
司為避險操作之目的，亦得運用基
金資產從事衍生自貨幣之期貨或選
擇權交易，或為增加投資效率目的
從事匯率遠期交易（含無本金遠期
交易）及匯率交換契約交易，但從
事前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均須符合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應
行注意事項」及其他金管會或中央
銀行所訂之相關規定。 

第六項 
第(一)款 

經理公司為避險操作或增加投資效
率之目的，得運用基金資產從事衍
生自利率或債券指數之期貨或選擇
權及從事利率交換交易，另經理公
司為避險操作之目的，亦得運用基
金資產從事衍生自貨幣之期貨或選
擇權交易，但從事前開證券相關商
品交易均須符合「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及其
他金管會或中央銀行所訂之相關規
定。 

配合 107 年 
08 月  28 
日金管證投
字 第
1070326456
號及實務操
作所需，增
列本基金得
為增加投資
效率目的，
從事匯率遠
期交易（含
無本金遠期
交易）及匯
率 交 換 契
約。 

第十五條第 收益分配 第十五條第 收益分配  

第六項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
機構以「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
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可分配
收益專戶」之名義按各類型之 B 分
配型受益權單位、C 分配型受益權
單位及 NC 分配型受益權單位之計
價幣別開立獨立帳戶分別存入，不
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份，但其
所生之孳息應併入各類型之分配型
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第六項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
機構以「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
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可分配收
益專戶」之名義按各類型之 B分配
型受益權單位、C 分配型受益權單
位及 NC 分配型受益權單位之計價
幣別開立獨立帳戶分別存入，不再
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份，但其所
生之孳息應併入各類型之分配型
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配合 110 年
11 月 4 日金
管證投字第
1100364627
號函將「高
收益債券」
一詞調整為
「非投資等
級債券」。 

除上述差異外，餘均與原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原名：富蘭克林華美全球

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相符。 


